涞源镇人民政府 
2026 年度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深入落实上级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决策部署，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行为为重点，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目标，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推动我镇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特制订此计划。​
一、基本原则​
依法依规原则：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确保检查活动合法合规。​
公平公正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做到检查标准统一、检查过程透明、检查结果公正。​
公开透明原则：及时向社会公开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结果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增强行政执法检查的透明度。​  注重实效原则：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导向，突出检查重点，创新检查方式，提高检查效率，切实提升行政执法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检查主体​
涞源镇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队。
三、检查依据​
依据国家、省、市、县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梳理确定涉企行政执法检查事项及依据，具体见附件《涞源镇人民政府 2026 年度涉企行政执法检查事项清单》。
四、检查事项及对象​
主要检查事项和对象为辖区内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经营的企业；农业经营企业；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
五、检查方式​
日常巡查：采取日常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和处理企业存在的问题。​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向社会公开检查结果。各部门应不断完善“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事项清单、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联合检查：对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事项，开展联合执法检查，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检查，减轻企业负担。​
六、检查频次
​  日常检查每月安排1次检查任务。
七、工作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涞源镇人民政府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执法队长为副组长，执法队员为成员，负责统筹协调全镇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工作。
严格规范执法：行政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执法程序，做到持证上岗、亮证执法，规范使用执法文书，依法收集证据。在检查过程中，要坚持文明执法、公正执法，不得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接受企业宴请、礼品礼金等，切实维护行政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
强化监督考核：镇政府将加强对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监督检查，定期对各部门执法检查情况进行通报。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将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纳入各部门年度绩效考核内容，对工作成效显著的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敷衍塞责的进行问责。​
及时处理反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跟踪督促企业整改落实到位。对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同时，要及时将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向企业反馈，听取企业意见建议，不断改进工作。​
加强宣传培训：各部门要加强对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解读，提高企业对执法检查工作的认识和理解，争取企业的支持与配合。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确保执法检查工作依法、规范、高效开展。​
附件：涞源县涞源镇人民政府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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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涞源县涞源镇人民政府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事项名称
	               依据	实施依据

	
	
	

	1
	对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是否占用公共场所的行政检查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2023年11月30日修正）第三十八条　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应当在室内进行，不得占用道路、绿地、公共场所等。违反规定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2
	对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及树叶、荒草采取综合利用措施处理的行政检查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2024年11月28日修正）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决定有关规定，农业经营主体因未妥善采取综合利用措施，对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及树叶、荒草予以处理，致使露天焚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给予批评教育，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但已按照第二十四条规定实施处罚的除外。

	3
	对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行政检查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1999年11月29日公布）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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